[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10][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7]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OLE_LINK14][bookmark: OLE_LINK15]关于湖南宜家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等18户债权资产的招商暨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表一：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
	序号
	借款人名称
	所在地
	币种
	本金（元)
	利息(元）
	担保情况
	经营情况

	1
	湖南宜家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衡阳市
	[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OLE_LINK16]人民币
	359,785,597.35 
	257,432,378.05
	①抵押物为位于衡山旅游风景区内的“逸山逸水酒店”，建筑面积39,935.42㎡，在建工程面积6,117.70㎡。②保证人为湖南共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长沙大和置业有限公司、肖勇。
	正常经营

	2
	伟特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宁乡市
	人民币
	51,351,444.26
	2,315,250.00 
	①保证人为伟特家具有限公司、李江韬、李伟康、禹特平。②出质人为李伟康、禹特平，出质物为伟特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
	破产清算

	3
	湖南欧乐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宁乡市
	人民币
	105,669,995.70 
	7,342,168.87 
	①抵押物为位于宁乡市金洲新区金水东路168号的工业厂房及对应土地，建筑面积55,984.28㎡,土地面积38,783.70㎡。②保证人为邵东县晨晨牙刷有限公司、邵东县晋阳置业有限公司、邵东县凯旋科技有限公司、唐东云、赵杜辉、唐细超。③出质人为唐细超，出质物为湖南欧乐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邵东县晨晨牙刷有限公司、邵东县晋阳置业有限公司的股权。
	破产清算

	4
	湘潭医创园区投资有限公司（原湘潭孝颐堂医养院有限公司）
	湘潭市
	人民币
	60,400,000.00 
	21,464,723.89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①抵押物为位于湘潭九华示范区银盖南路1号11处工业厂房及对应土地，建筑面积51,188.96㎡，土地面积28,417.00㎡。②保证人为湖南省孝颐堂医养院有限公司。
	停业

	5
	湖南湘潭公路桥梁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湘潭市
	人民币
	12,130,127.75
	0.00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8]保证人为湘潭公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湖南湘路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湖南省怀化公路桥梁建设总公司、周晋辉。
	破产重整

	6
	湖南德邦医药有限公司
	宁乡市
	人民币
	15,720,430.71  
	13,714.73 
	①抵押物为位于宁乡市经开区中小企业园的工业厂房及对应土地，土地面积13,065.00㎡，建筑面积11,670.61㎡。②保证人为毛德安、张小玲、叶凌云、杨祝英、谭帅、骆志敏。
	破产重整

	7
	湖南明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湘乡市
	人民币
	13,980,000.00 
	11,322,187.98
	①抵押物一为位于湘乡市昆仑桥办事处五里村的工业厂房及对应土地，建筑面积7580.4㎡；土地面积11777.79㎡。②抵押物二为位于湘乡市昆仑桥办事处服饰大市场的商业门面，建筑面积：387.03平米。③保证人为李建明、胡建芸、肖桂松、李惠平、李建成、许春花。
	停业

	8
	长沙市安白超市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县
东安县
	人民币
	6,273,057.00 
	5,317,520.51
	①抵押物一为位于东安县白牙市镇生智路商业中心的商用房产，面积1,975.52㎡。②抵押物二为位于东安县白牙市镇湖塘生活小区的住宅，面积732.42㎡。③保证人为唐黎茗、唐娟、唐小荣、龙素兰、唐弯弯、彭纯。
	停业

	9
	湘乡市澳泉食品有限公司
	湘乡市
	人民币
	4,500,000.00 
	4,924,658.86
	①抵押物酒店位于湘乡市望春门办事处联盟村一组车站南路301号3层及5-9层，建筑面积2010.91㎡，对应土地面积519.88㎡。②保证人为贺昆林、李至玲。
	正常经营

	10
	宁乡中宇塑业有限公司
	宁乡市
	人民币
	6,497,625.18 
	9,865,826.26
	①抵押物为位于宁乡市历经铺乡黎家牌村的工业厂房及对应土地，建筑面积839.59㎡，土地面积19,251.40㎡。②保证人为钟宇春、张爱连。
	停业

	11
	湘乡市湘盛米业有限公司
	湘乡市
	人民币
	1,760,000.00 
	1,367,439.16
	①抵押物为位于湘乡市白田镇五星村的工业厂房，建筑面积1,195.88㎡，土地面积3,731.70㎡。②杨丽、陈沛良、杨琼、戴林。
	停业

	12
	怀化市兴泰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洪江市
	人民币
	94,497,405.46 
	159,662.82 
	①抵押物一为位于怀化洪江市黔城镇人民路的“芙蓉古都”项目在建工程及土地，在建工程面积为48,000.00㎡，空置土地面积约6,000.00㎡。②抵押物二为位于洪江市安江镇的金穗新城部分住宅，建筑面积2,031.05㎡。②保证人为申会军、唐小平。
	破产清算

	13
	东星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怀化市
辰溪县
	人民币
	121,490,000.00 
	14,237,516.67 
	[bookmark: OLE_LINK23][bookmark: OLE_LINK24]①抵押物一为位于怀化市鹤城区东兴步行街的房产及对应土地，建筑面积17,463.16㎡。②抵押物二为怀化市迎丰西路的“英泰商场”商铺，建筑面积2,008.78㎡；以及“通程商场”商铺，建筑面积31,826.10㎡；③抵押物三为位于辰溪县锦滨乡锦滨村的工业用地，面积156,676.78㎡。④保证人为谢永健、陈桃芳、湖南东星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华中物流商贸有限公司。
	破产重整

	14
	湖南三鑫车业有限公司
	湘潭
	人民币
	17,629,998.00
	5,603,770.39
	①抵押物位于湘潭市岳塘区河东大道168号湖南三鑫国际汽车文化广场，1栋0202001号商业门面1514.98㎡、0203001号商业门面6832.72㎡、1栋0101003号车库187.91㎡。
②保证人为谭凤强、谭万清夫妇，谭千红、唐赛平夫妇，谭爱武、盛桔红夫妇。
	停业

	15
	郴州恒佳医药有限公司
	郴州
	人民币
	12,999,189.78
	3,521,016.73
	1.抵押物位于郴州市开发区万华路国富房产机电市场，F栋8套商业房产及万华商业广场E栋2套商业房产，建筑面积共2176.14㎡。
2.保证人为康凤英。
	停业

	16
	湖南宇腾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郴州
	人民币
	73,757,837.00
	32,283,395.93
	①保证人为湖南省桂阳银星有色冶炼有限公司、谢志刚、谢志强、邓小明。
②出质人为谢志刚、谢志强，出质物为湖南宇腾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1600万股权。
	停业

	17
	湖南娄底煤焦有限责任公司
	娄底
	人民币
	27,498,126.57
	11,708,437.10
	①保证人为湖南安石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娄底市兴星实业有限公司、湖南安石星源发电有限公司、梁石安、周立新；
②出质人为湖南安石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出质物为湖南安石置业有限公司95.1625%的股权；
③湖南省湘府安石广场实业有限公司黑石村1、2、3号地两安用地土地一级开发收益（包括长沙市安达置业有限公司名下湘府海纳建设项目收益、土地返还收益等）分红中的30%承担清偿责任。
	停业

	18
	长沙百城健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
	人民币
	526,784.08
	209,635.83
	保证人为李志雄、谭微。
	停业


[bookmark: OLE_LINK46][bookmark: OLE_LINK47]注：本表中债权计算至2024年2月20日，基准日以挂牌信息为准。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分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我分公司可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上述资产项目和处置方案作适当调整（单户处置、部分组包处置或整体组包处置）。如有调整，调整结果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告知义务。
该债权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外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注册资本、财务状况良好等条件。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管理层、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为严格防范交易各方及其关联人士的道德风险，防止不正当交易，防范项目操作风险，非经合作对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擅自通过任何中介（包括任何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安排、实施本项目合作事宜。
交易双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对方及其工作人员、相关组织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及前述组织和个人的关联方进行商业贿赂、馈赠钱物(现金、有价证券、信用卡、礼金、奖金、补贴、物品等)或进行其他任何形式的利益输送。
任何一方在项目运作过程中发现对方存在上述行为，有权提醒对方相关人士立即纠正，经制止拒不纠正的，应告知对方及时采取相应的法律行动。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联系人：谌先生、杨先生
联系电话：0731-82580466、82580410
邮件地址：chenjun@coamc.com.cn；yangtenglong@coamc.com.cn
通讯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593号湖南国际金融大厦17层
邮编：41000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825（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纪检部门）
0731-82580480（我分公司纪检部门）
监督管理部门: 财政部湖南监管局 电话：0731-8582521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南监管局 电话：12378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bookmark: _GoBack]2024年3月21日 
